






京教院党发〔2016〕6号


中共北京教育学院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北京教育学院领导班子联系
二级学院（中心）制度》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各部门：
现将《北京教育学院领导班子联系二级学院（中心）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特此通知。

中共北京教育学院委员会
2016年4月18日

北京教育学院
领导班子联系二级学院（中心）制度

为进一步推进学院领导班子作风建设，及时了解掌握二级学院的工作动态和服务需求，指导帮助二级学院解决实际问题，更好地为学院改革发展提供决策依据，经学院研究决定，建立领导班子联系二级学院(中心)制度。
一、工作内容
（一）了解情况。院领导通过参加所联系二级学院（中心）的民主生活会、部门工作会、教职工座谈会、各类业务活动等多种形式，了解掌握二级学院（中心）的工作动态和服务需求，指导帮助二级学院（中心）加强业务建设和自身建设；及时发现二级学院（中心）在党的建设、教学科研、队伍建设等工作中的典型事例、先进经验，做好引导与推广工作。
通过不定期深入二级学院（中心）的教学、科研一线，走进学校、课堂，走访学员公寓、食堂等，掌握教职工和学员的思想、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等第一手信息，协调处理有关问题。
（二）调查研究。每年年初，院领导围绕学院工作重点和教职工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，确定至少一个重点调查的主题，深入二级学院（中心）开展调查研究，广泛听取意见建议，凝聚群众智慧力量，不断提高领导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 
（三）关心群众。院领导要主动与二级学院（中心）教职工沟通，关心他们的思想、工作、学习、生活情况，积极为他们的工作学习创造条件，提供帮助。
（四）资源支持。院领导要积极为二级学院（中心）事业发展、教学科研、队伍建设等提供相关信息与资源，加强二级学院（中心）资源建设规划指导。
二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院领导通过召开座谈会、参与活动、走访慰问等方式每月深入所联系二级学院（中心）不少于1次。
（二）院领导与所联系二级学院（中心）的负责人每学期至少谈心1次。
（三）院领导每年应参加联系二级学院（中心）承担的培训项目活动10次以上；联系项目协同学校5所以上，并深入每所学校至少1次。
（四）院领导要与联系二级学院（中心）的1-2个教师党支部建立联系，参加党支部的民主生活会等组织生活，指导党支部开展工作。
（五）领导班子联系学院制度不影响原有院领导分工及决策程序，联系院领导主要职责是及时把联系工作中遇到和发现的问题及情况，转报分管院领导或带到领导班子，按照领导分工及决策程序予以协调落实或研究解决。
（六）联系二级学院（中心）的院领导不代替二级学院（中心）班子决策和处理具体事务，不干预其日常工作安排，积极支持二级学院（中心）班子行使职权，大胆工作，提高工作效率。
（七）二级学院日常管理的具体事项，按照管理权限报相关党政职能部门批准或协调解决；需学院决策的，直接按有关程序和领导班子成员分工向分管院领导请示汇报。
（八）学院领导班子联系二级学院（中心）实行定期轮换制度，每位院领导联系1-2个二级学院（中心），每两年轮换1次。
三、组织实施及解释说明
（一）学院领导班子联系二级学院（中心）工作由学院办公室牵头负责。学院办公室应定期对院领导联系二级学院（中心）情况进行汇总并及时向党委会报告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本制度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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